滨妇发【2010】33号
关于转发山东省妇联

《关于转发全国妇联<关于在党群共建

创先争优活动中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

的意见>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妇联，市直机关妇工委、驻滨高校妇工委，各有关企业女职工委员会：

现将山东省妇联《关于转发全国妇联<关于在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中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的意见>的通知》（鲁妇发【2010】38号）转发给你们，请按要求抓好落实，并及时将好的经验、做法反馈给我们。
                          滨州市妇女联合会

2010年12月15日
山东省妇女联合会文件

鲁妇发【2010】38号

                        ★
关于转发全国妇联
《关于在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中
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的意见》的通知
各市妇联，省直机关妇工委、省高校妇工委，各有关企业女职工委员会：

现将全国妇联《关于在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中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的意见》（妇字【2010】34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在2010年年底前实现妇女之家建设全覆盖。
                           山东省妇女联合会

                            2010年11月5日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文件

妇字【2010】34号
                        ★
关于在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中建设
村、社区妇女之家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党群共建创先争优视频会议精神，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合力服务群众的要求，各级妇联组织要在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中，依托村级组织和社区活动场所建设妇女之家，加强妇联基层组织阵地建设。
　　 一、充分认识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高度重视妇联基层组织建设，中央党群共建创先争优视频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党建带妇建，共建组织、共建队伍、共建阵地的要求。村、社区妇女之家是村、社区妇联组织凝聚妇女、服务妇女的重要阵地，是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多年来，各级妇联组织始终把活动阵地建设作为加强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村、社区建立了一批妇女之家、妇女维权岗站、妇女学校、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活动阵地。但村、社区妇联基层组织阵地发展还不平衡，一些阵地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是实施强基固本工程、开展“示范”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把妇联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的重要举措，对于妇联基层组织创新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妇女，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引导广大妇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区建设，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村、社区妇女之家的主要功能
　　村、社区妇女之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组织妇女、引导妇女、服务妇女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责，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成为宣传政策的阵地、传播知识的课堂、传递信息的纽带、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的窗口、展示妇女风采的平台。
　　宣传教育功能。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普及国家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法规知识。组织妇女开展读书活动，参加现代远程教育等多形式、多内容的学习，开展科技、环保、妇幼卫生保健、家庭教育、实用技术等培训，教育引导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女性。
　　维权服务功能。提供矛盾调处和维权服务，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协调处理家庭暴力事件，引导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心理调适等方面的咨询和创业就业信息服务。争取多方支持，为留守流动等困难儿童及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和服务。
组织活动功能。要充分发挥“妇女之家”组织开展活动的功能，着眼于基层妇女的实际需求、利益关切、性却爱好，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妇女喜闻乐见、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使妇女在活动中参与、在参与中受益、在受益中发展。

三、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的要求

各级妇联组织要紧紧抓住党群共建创先争优这一重大契机，紧跟部署，乘势而上，依托村级组织和社区活动场所建设村、社区妇女之家，力争今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全覆盖。

一要争取支持、合力推进。各级妇联组织要主动汇报，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推动将妇女之家建设作为基层党建带妇建的重要内容，纳入当地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城乡社区建设整体规划，列入基层党建工作目标和考核范围，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同表彰；积极争取村、社区“两委”的支持，按照一室多用、分区布局、分时使用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场所和设备建设妇女之家；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支持，不断完善妇女之家。

二要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各级妇联组织要结合本地中心任务和妇女工作实际，因地制宜，紧紧依托村级组织和社区活动场所建设妇女之家。已建立的妇女维权岗站、妇女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是妇女之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拓展功能、发挥作用。

三要明确标准、规范推进。村、社区妇女之家要统一标准，基本达到“四有”，即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有开展活动的必要设备，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要统一妇女之家牌子，式样、字体、标石等由全国妇联规定（见附件），制作由各级妇联落实。
四要加强指导、全面推进。各级妇联组织要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努力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把妇女之家建设纳入各级妇联组织工作年度考核内容，加强督促检查和分类指导。要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总结推广有效经验和做法。

附：妇女之家牌子式样

                           全  国  妇  联

                          2010年10月18日
附件：



长54㎝，宽37㎝，妇联会徽标志直径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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